sl R
114% & % fi 3 5155

F T RIE A X pri
RN NIE A

A + R
FAFEARFREREIE IR () T ABRNAR
114+ 8% 8P 3 :#xEm B & H)iLde™

Bl 2

}%y‘f'—;F)fFE)(‘?—'o

W FTE R 11050 B2 G 3R
L BE

— S RA A RAKEF A FIEA ST 2 ML 000-00005
forolRd (TAAE P 4R) 22 R 4%°i%ﬁ*%W

D

113#87 30p 23p35~ 37 B ® & ¥ 2 4m > B 1 & fF RAFR IS 4L
o4 458, bKpF - A2 F w2 ”Q%*UE%OOO—OOOO%{B kOl E B
(THAZETIH) AFFFDI L 2FEH iL%t,f‘i—iﬁ
(THRELER) » R <i3¢ﬁ5»:}ﬁ e 2 R R
FORATR R TPE)1039357’~( 1§ 77087\»‘@;{1
8,167 ~ F i 188,060~ ) - 7 ’%’ﬁz%iéf%%é??é 5
L N A EPE FiFﬁg oGRS RRBAE Y FF o T
Bp oA RS R2103,9307 0 2 pArikE AEEY
PAZT Pk RFEFO%FE 2L -

I AAPRN I FREN AE T RPFAF BFER (LD
RBREITR  RI AL HED2ERETI RD Y
T fey 2B ¢ ABRAD FIFL 2R ER
ﬁ?]‘l?ﬂ)ﬁlﬁiﬁ » e §FIRE - *

-

SER e TURo T EP D R

< |l
‘:F\

¢ oy
ar
%
\1

ps3

3



PEET e ALY fETRYET
ERER: N aﬁéﬂﬁ,ﬁhfj&ﬁfg’rﬁiﬁw g;gr»ﬁg,, A H o
AR A R ABREF L LT o 2 F18
Er1ARE S $19]1FE22%F P~ o X BREFZZ 2
FEAFiEAFEET WA A TELAFEE
Rtz X227 BT F G FIRM G dea
2o ARBREESIFIRHEGREL A HWRER L 2
A;Qﬁ@ﬁ%ﬁgﬁ’%£§@%?ﬂ4ﬁ3”941%
Ao FEE FET EEE 2R TRTFRAL BT A
ZoFERANEL > Ry d BRARF ZFi o ot 2

: .

FEILTE - R
13-22F% ) ~&# > *3 ¥
6P &% TETHASSTE B
IR PRI TEB AL EE (AR5 505
“153F ) 0 R B WRARCAE R A 14E37 270 &% Forigig
Bl A AR A (A ® % 91-93F ) ¥ 5
B oA FRALEEFL2ZERET ’ﬁ,ﬂ%ji
Tz gt raEtfEa iRt R o

Bl (LT EARFITEATREZ 7 EBIR (A% %89

—%E>’“K”W%*%”mdﬁﬁﬂ—’%mﬁéa?
HaEptasd 2o b2 &2 3 AT RFER

TR E R LA F A AL (AE F 93
F) V% $4rpER113287 30p &> @l iv2 8 4 k&4

PERUAL D A KR KL B gm o TEEIS AL S 4 M58, 5K Lz
o L R LD RS LA e
5 51047 ) - EAR L p B Fiv2 R



Bl i ARRILET DR TS
8.0K¥ B ATtk g fL A (78 - FPFH 3 4 4 &
LRUR ISR BN & - L e %
ﬁ%@ﬁﬁ’ﬁ*#w@iiﬁg,h@kﬁﬁgﬁ
MAF A2 > FAERIEIF (AEF102F ) > &wn B
ﬁﬁﬁﬂ’i;@"?wagﬁﬁpmaiaiﬁi,éﬁ
EP AL T ET T ERFHRLELFLTR YV RE
a”ﬁ%ﬁﬁﬁ%*ﬁh+4”ﬁ AL T &P A EAL
%ﬁém’é \%&{ﬁ—’%%{%
2+ : - %I ’

Fary

(18

e

ﬁ

ﬁﬁ%ﬁ&%
=+ g & S
m\m§94

E% )

K
fo e ] »

;I"_E_-:{‘IT ’ _P‘. Lp

i
s S 7
AT AL m > B R ] S
% LA EPES B EEAEC 7 T
£a6§%ﬁj?’ﬂ
g R I
T S L pR i o
ﬁﬁg@‘%g&%’
LEFTREF
2 P A o R GRE T IR B AATAR
’ i%ﬁ{%iﬁ’*fﬁwﬁ @1 % m%
B IDEE (@ (FRAS *i&‘ﬁ»”’
BA 2 ERFL ORLE A E A B
F W@ %%%@ﬂﬁ4ﬁ%}iiﬁx SN
ﬂ %waw%wﬁw’ﬁiﬁﬁﬁf’”@r¥wui ”’*’
&%uﬁ*ﬁUEWi££W3&i””d%4ﬁ4%
gﬁ;wﬂ,gﬂﬁp@w R RESFLED
e p BRY A A

Y

A L
PN
o
g
\
b

e

[E—
T
[lut (“
FSY
-
pi
- —\)
:-,\WW ¢
\_k .
b
e
ﬁ-
e
>—L
N

WO
L&js\ﬁ'

S 8
k.
N
)
¥
D
|
ﬁ
y —
a

N

N .

I o A%
T

+l S

(Q =3

- 7o

m —

1

¥

.o

<

%nﬁ

(5

(w

&
il

ﬁ

il

v

C

kS

=

‘?

=i

q‘; .
TR

ﬁ

A

oy

m
%W

L I 7 el 7 — Ve 2\ 7 Y ~ 7 24 >
T SERETRE 0 R R REE S 2 RG22 EM G

Fokd 5 14103,935% » 2 f AR R E R AT F

b
i
mj



 FFEIFOWE 2L S AEY 5 B HE o
CARRRECHPRE A GHRER T 22 M RER
%ﬁ*$,¥°‘*%%4%@’%%QV%WM’%ﬁﬁW°
AN FETPH : ‘

g,;%ﬂfwgﬁpl’uo;u 5 — %;u;rlj%%) e & éilff °
AR 5

X

A

Lok R AT

Iodt A A pr s EANLAEE 200 N MR PR B
ﬁﬁepﬁwﬁ;%aaiw%g;@ggvﬁ{r%ﬁ ) R
HlAEZ S0P NATE P RIRd (350 gika*%-w

*)
ek EEFRAR Y 0 - HER I FFA AT
A @ 14 & 9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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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宜簡字第75號
原      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昕紘  
訴訟代理人  施藝嫻  
            連啟智  
            陳志豪  
被      告  楊承諾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11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承保訴外人黃振盛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之車體損失險。黃振盛於民國113年8月30日23時35分許駕駛系爭車輛，駛至宜蘭縣頭城鎮台九線58.5K時，被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肇事車輛）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撞擊系爭車輛（下稱系爭事故），致系爭車輛受損。嗣原告實際賠付修復費用新臺幣（下同）103,935元（含工資：7,708元、塗裝：8,167元、零件：88,060元）。為此，爰依民法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前揭修復費用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3,93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黃振盛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係因駕駛系爭車輛違規跨越雙黃線，超車失控後，踩煞車急減速至原車道；我看到對向有車燈時，已有先踩煞車保持安全距離，讓黃振盛的車可以回原車道，但是黃振盛一直踩著急煞，我無法反應．就算我踩剎車還是會撞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就汽車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之情形，法律雖有舉證責任倒置之規定，即推定駕駛人侵害他人之行為係出於過失，然仍可由駕駛人舉反證推翻，如該損害不能信因駕駛人之過失所致時，即無賠償責任可言。
　㈡本件原告就其主張之事實，固據提出系爭車輛行車駕照、系爭車輛受損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保險估價單、電子發票證明聯等件（本院卷第13-22頁）為證，並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114年3月26日函文暨所附A3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等件（本院卷第95-153頁），及宜蘭縣政府警察局114年3月27日函文暨所附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本院卷第91-93頁）在卷為憑。被告雖不否認系爭事故發生之客觀事實，惟以其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肇事責任而否認對原告負有賠償之責。
　㈢經查，系爭事故現場並無監視器畫面可供調閱（本院卷第89-99頁），且警方因本案雙方陳述證詞不一，就現有書面資料無法釐清事故發生之情形，故不予分析肇事原因等情，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本院卷第93頁）可參，黃振盛雖於113年8月30日警方製作之調查紀錄表時陳稱：我駕駛系爭車輛，於頭城鎮台九線58.5K宜蘭往坪林方向南往北行駛，隨後系爭肇事車輛就從後追撞我的系爭車輛等語（本院卷第104頁），惟被告於同日警方製作之調查紀錄表時即稱：我駕駛系爭肇事車輛，於頭城鎮台九線58.5K宜蘭往坪林方向南往北行駛，當時前方有系爭車輛欲超車過前方之貨車，系爭車輛車身一半跨越雙黃線後，發現超車不過貨車，故又切回原本之車道，切回來時猛踩煞車，所以我反應不及，發生追撞等語（本院卷第102頁），故前開證據資料，至多僅能證明兩造間確有系爭事故之發生，尚難證明系爭事故肇事責任應歸屬於被告過失行為所致。另觀證人黃羽妏即被告配偶於本院具結證稱：系爭事故發生時我在車上，坐在副駕駛座後面，當時黃振盛是前車，被告是後車，黃振盛車輛前面還有一台賣菜大貨車，都在同一個車道上，因為黃振盛要超越前方賣菜大貨車，就跨越雙黃線逆向要超車，但是對向車道上有車，黃振盛就直接又切回原來車道，被告看到後有馬上煞車，但是黃振盛是直接急煞，再切回車道，黃振盛要跨越雙黃線切出去前，兩車距離大概1台車，之後黃振盛切回來，馬上急煞，這時兩車距離已經不到1台車，被告有踩剎車，但還是來不及，兩車就撞上了，我們從發現黃振盛要切回來原車道到兩車相撞，時間不到1秒等語（本院卷第186-187頁），雖證人黃羽妏為被告配偶，然業經具結擔保其證言之憑信性，自無甘冒偽證罪責風險，故為虛偽證述之必要，是其就親身經歷之事實所為證詞，應值採信，足見系爭事故之發生，應係肇因於黃振盛欲超越前方車輛，而違規跨越雙黃線，又疾駛回原車道並急煞，破壞原車道之行車安全車距，使行駛於後方之被告無法預見前方發生之違規行為，致煞車不及而與前車即系爭車輛發生碰撞，則原告既未能證明被告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亦有肇責原因存在，揆諸前揭說明，自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此外，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具體事證證明系爭事故係由被告過失駕車行為所致，故其本件代位黃振盛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03,93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110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5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宜蘭簡易庭
　　　　　　　　　　　　　　　　　法　官　夏媁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5 　　日
　　　　　　　　　　　　　　　　　書記官　林琬儒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宜簡字第75號

原      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昕紘  

訴訟代理人  施藝嫻  

            連啟智  

            陳志豪  

被      告  楊承諾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

114年8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11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承保訴外人黃振盛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

    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之車體損失險。黃振盛於民國

    113年8月30日23時35分許駕駛系爭車輛，駛至宜蘭縣頭城鎮

    台九線58.5K時，被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下稱系爭肇事車輛）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撞擊系爭車輛

    （下稱系爭事故），致系爭車輛受損。嗣原告實際賠付修復

    費用新臺幣（下同）103,935元（含工資：7,708元、塗裝：

    8,167元、零件：88,060元）。為此，爰依民法侵權行為及

    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前揭修復費用等語。並

    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3,93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黃振盛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係因駕駛系爭車輛違

    規跨越雙黃線，超車失控後，踩煞車急減速至原車道；我看

    到對向有車燈時，已有先踩煞車保持安全距離，讓黃振盛的

    車可以回原車道，但是黃振盛一直踩著急煞，我無法反應．

    就算我踩剎車還是會撞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

    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之成立，

    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

    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

    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

    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就汽車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之情

    形，法律雖有舉證責任倒置之規定，即推定駕駛人侵害他人

    之行為係出於過失，然仍可由駕駛人舉反證推翻，如該損害

    不能信因駕駛人之過失所致時，即無賠償責任可言。

　㈡本件原告就其主張之事實，固據提出系爭車輛行車駕照、系

    爭車輛受損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

    事故現場圖、保險估價單、電子發票證明聯等件（本院卷第

    13-22頁）為證，並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114年3月2

    6日函文暨所附A3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道路交通事

    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等件（本院卷第95

    -153頁），及宜蘭縣政府警察局114年3月27日函文暨所附道

    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本院卷第91-93頁）在卷為憑

    。被告雖不否認系爭事故發生之客觀事實，惟以其就系爭事

    故之發生並無肇事責任而否認對原告負有賠償之責。

　㈢經查，系爭事故現場並無監視器畫面可供調閱（本院卷第89-

    99頁），且警方因本案雙方陳述證詞不一，就現有書面資料

    無法釐清事故發生之情形，故不予分析肇事原因等情，有宜

    蘭縣政府警察局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本院卷第93頁）

    可參，黃振盛雖於113年8月30日警方製作之調查紀錄表時陳

    稱：我駕駛系爭車輛，於頭城鎮台九線58.5K宜蘭往坪林方

    向南往北行駛，隨後系爭肇事車輛就從後追撞我的系爭車輛

    等語（本院卷第104頁），惟被告於同日警方製作之調查紀

    錄表時即稱：我駕駛系爭肇事車輛，於頭城鎮台九線58.5K

    宜蘭往坪林方向南往北行駛，當時前方有系爭車輛欲超車過

    前方之貨車，系爭車輛車身一半跨越雙黃線後，發現超車不

    過貨車，故又切回原本之車道，切回來時猛踩煞車，所以我

    反應不及，發生追撞等語（本院卷第102頁），故前開證據

    資料，至多僅能證明兩造間確有系爭事故之發生，尚難證明

    系爭事故肇事責任應歸屬於被告過失行為所致。另觀證人黃

    羽妏即被告配偶於本院具結證稱：系爭事故發生時我在車上

    ，坐在副駕駛座後面，當時黃振盛是前車，被告是後車，黃

    振盛車輛前面還有一台賣菜大貨車，都在同一個車道上，因

    為黃振盛要超越前方賣菜大貨車，就跨越雙黃線逆向要超車

    ，但是對向車道上有車，黃振盛就直接又切回原來車道，被

    告看到後有馬上煞車，但是黃振盛是直接急煞，再切回車道

    ，黃振盛要跨越雙黃線切出去前，兩車距離大概1台車，之

    後黃振盛切回來，馬上急煞，這時兩車距離已經不到1台車

    ，被告有踩剎車，但還是來不及，兩車就撞上了，我們從發

    現黃振盛要切回來原車道到兩車相撞，時間不到1秒等語（

    本院卷第186-187頁），雖證人黃羽妏為被告配偶，然業經

    具結擔保其證言之憑信性，自無甘冒偽證罪責風險，故為虛

    偽證述之必要，是其就親身經歷之事實所為證詞，應值採信

    ，足見系爭事故之發生，應係肇因於黃振盛欲超越前方車輛

    ，而違規跨越雙黃線，又疾駛回原車道並急煞，破壞原車道

    之行車安全車距，使行駛於後方之被告無法預見前方發生之

    違規行為，致煞車不及而與前車即系爭車輛發生碰撞，則原

    告既未能證明被告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亦有肇責原因存在，

    揆諸前揭說明，自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此外，原告復未

    能提出其他具體事證證明系爭事故係由被告過失駕車行為所

    致，故其本件代位黃振盛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給付103,93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並依職權確定訴

    訟費用額為1,110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5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宜蘭簡易庭

　　　　　　　　　　　　　　　　　法　官　夏媁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

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

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5 　　日

　　　　　　　　　　　　　　　　　書記官　林琬儒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宜簡字第75號

原      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昕紘  

訴訟代理人  施藝嫻  

            連啟智  

            陳志豪  

被      告  楊承諾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11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承保訴外人黃振盛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之車體損失險。黃振盛於民國113年8月30日23時35分許駕駛系爭車輛，駛至宜蘭縣頭城鎮台九線58.5K時，被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肇事車輛）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撞擊系爭車輛（下稱系爭事故），致系爭車輛受損。嗣原告實際賠付修復費用新臺幣（下同）103,935元（含工資：7,708元、塗裝：8,167元、零件：88,060元）。為此，爰依民法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前揭修復費用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3,93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黃振盛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係因駕駛系爭車輛違規跨越雙黃線，超車失控後，踩煞車急減速至原車道；我看到對向有車燈時，已有先踩煞車保持安全距離，讓黃振盛的車可以回原車道，但是黃振盛一直踩著急煞，我無法反應．就算我踩剎車還是會撞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就汽車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之情形，法律雖有舉證責任倒置之規定，即推定駕駛人侵害他人之行為係出於過失，然仍可由駕駛人舉反證推翻，如該損害不能信因駕駛人之過失所致時，即無賠償責任可言。

　㈡本件原告就其主張之事實，固據提出系爭車輛行車駕照、系爭車輛受損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保險估價單、電子發票證明聯等件（本院卷第13-22頁）為證，並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114年3月26日函文暨所附A3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等件（本院卷第95-153頁），及宜蘭縣政府警察局114年3月27日函文暨所附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本院卷第91-93頁）在卷為憑。被告雖不否認系爭事故發生之客觀事實，惟以其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肇事責任而否認對原告負有賠償之責。

　㈢經查，系爭事故現場並無監視器畫面可供調閱（本院卷第89-99頁），且警方因本案雙方陳述證詞不一，就現有書面資料無法釐清事故發生之情形，故不予分析肇事原因等情，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本院卷第93頁）可參，黃振盛雖於113年8月30日警方製作之調查紀錄表時陳稱：我駕駛系爭車輛，於頭城鎮台九線58.5K宜蘭往坪林方向南往北行駛，隨後系爭肇事車輛就從後追撞我的系爭車輛等語（本院卷第104頁），惟被告於同日警方製作之調查紀錄表時即稱：我駕駛系爭肇事車輛，於頭城鎮台九線58.5K宜蘭往坪林方向南往北行駛，當時前方有系爭車輛欲超車過前方之貨車，系爭車輛車身一半跨越雙黃線後，發現超車不過貨車，故又切回原本之車道，切回來時猛踩煞車，所以我反應不及，發生追撞等語（本院卷第102頁），故前開證據資料，至多僅能證明兩造間確有系爭事故之發生，尚難證明系爭事故肇事責任應歸屬於被告過失行為所致。另觀證人黃羽妏即被告配偶於本院具結證稱：系爭事故發生時我在車上，坐在副駕駛座後面，當時黃振盛是前車，被告是後車，黃振盛車輛前面還有一台賣菜大貨車，都在同一個車道上，因為黃振盛要超越前方賣菜大貨車，就跨越雙黃線逆向要超車，但是對向車道上有車，黃振盛就直接又切回原來車道，被告看到後有馬上煞車，但是黃振盛是直接急煞，再切回車道，黃振盛要跨越雙黃線切出去前，兩車距離大概1台車，之後黃振盛切回來，馬上急煞，這時兩車距離已經不到1台車，被告有踩剎車，但還是來不及，兩車就撞上了，我們從發現黃振盛要切回來原車道到兩車相撞，時間不到1秒等語（本院卷第186-187頁），雖證人黃羽妏為被告配偶，然業經具結擔保其證言之憑信性，自無甘冒偽證罪責風險，故為虛偽證述之必要，是其就親身經歷之事實所為證詞，應值採信，足見系爭事故之發生，應係肇因於黃振盛欲超越前方車輛，而違規跨越雙黃線，又疾駛回原車道並急煞，破壞原車道之行車安全車距，使行駛於後方之被告無法預見前方發生之違規行為，致煞車不及而與前車即系爭車輛發生碰撞，則原告既未能證明被告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亦有肇責原因存在，揆諸前揭說明，自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此外，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具體事證證明系爭事故係由被告過失駕車行為所致，故其本件代位黃振盛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03,93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110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5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宜蘭簡易庭

　　　　　　　　　　　　　　　　　法　官　夏媁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5 　　日

　　　　　　　　　　　　　　　　　書記官　林琬儒



